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科大研院发〔2018〕17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因公外出管理

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印发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因公外出管理细

则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 1.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因公外出管理细则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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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 

2018 年 4月 24日    

 

 

（联系人：王玮；联系电话：0755-88015802）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培养单位。 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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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因公外出管理细则 

 

为加强我校研究生外出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将“以学生为本”

的理念落到实处，保障外出研究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根据国家

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章 总则 

（一）认真做好研究生因公外出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审批研

究生外出申请，妥善处理研究生因公外出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与事

故。 

（二）因公在外期间，研究生应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和当地

的法律法规。提高自我防范能力，强化安全意识，文明外出、不

听信谣言、不传播有害信息、不参与非法活动和任何政治集会或

活动，不做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及利益的事。 

（三）研究生因公出国期间，应自觉维护祖国荣誉，遵守我

国和留学所在国法律，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，与当地人民友

好交往。凡违反者将按照国家法律、教育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给

予处理。 

（四）各培养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研究生因公外出安

全管理规定，明确培养单位主管研究生工作负责人、研究生导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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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教务的工作职责。学校相关部门要紧密配合，共同做好研

究生因公外出安全的教育和管理及事故的处理工作： 

1、应按学校规定办理各项派出手续。 

2、应按期回校完成学业。回校前，应完成在外研究评估表，

回校后，持护照、评估表和在外研究学习期间的总结到研究生院

办理报到手续。总结内容应能全方位反映在外研究学习研究经历

和生活体验，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。 

3、应在返校前准备好报销范围内的所有报销材料和单据，

以备财务审核与报销。 

第二章 研究生因公外出申请及审批 

（一）因公外出的研究生须购买人身保险。 

（二）申请因公外出的研究生，需填写《南方科技大学研究

生因公外出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以及签署《个人声明》、

《亲属声明》、《南方科技大学学生赴境外学习交流协议书》等材

料交研究生院审批备案。 

（三）每学期末，培养单位研究生教务需根据《申请表》填

写《研究生因公外出情况汇总表》，便于培养单位掌握外出研究

生人数、去向、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，并统一报研究生院备案复

查。 

（四）研究生在学业期间（不含国定假期和学校规定的假期）

一般不可因私外出。特殊情况，非因公外出，须履行请假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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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因公出国（境）者还须向导师和培养单位提交《南方科技大学

研究生离境申请表》并向研究生院备案，获准后才可外出。不获

假外出，或者请假逾期不归者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作出处理。对

非因公外出，学校将不办理在学证明、学历证明，不开具作为出

国留学用的研究生学习成绩单。凡未经申请擅自外出的研究生，

在外出期间发生的事故或造成的不良影响的，责任由研究生本人

承担。 

第三章  研究生因公外出期间安全管理 

（一）研究生因公外出原则上应按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容

与时间进行，应主动与校内联系人（与《申请表》中校内联系人

一致）通过电话、短信、电子邮件、社交网络等方式保持联系，

及时沟通情况；若临时改变外出区域和路线，或申请延长假期，

必须及时向培养单位汇报并委托校内联系人办理相应手续；外出

结束后应立即返校报到、销假。  

（二）研究生因公外出期间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等突发事

故，要保持冷静，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，并及时向当地公安

机关和学校报告。  

（三）培养单位应及时掌握因公外出研究生具体情况，与长

期因公外出学生的家人保持联系，确保出现突发事故时能够迅速

妥善处理，并按规定及时上报，不得瞒报或迟报、漏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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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研究生因公外出事故处理 

（一）研究生外出事故的责任，应根据具体情况依法确定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因公外出期间，由于与公务无关的个人行为造

成外出事故的，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 

（三）为履行职务中的发生的事故，学校将参照《深圳市工

伤保险条例》对学生予以补偿。研究生因公外出时发生事故，研

究生或研究生家长可与学校通过协商方式解决，或通过法律诉讼

解决。  

（四）研究生因公外出期间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共

行为准则、学校的规章制度等，除研究生本人依法承担责任外，

学校也将按相关规定对学生进行处理。  

（五）对研究生因公外出事故负有责任的组织或个人，应依

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 

（六）重大伤亡事故的处理结果，学校须及时上报上级主管

部门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（一） 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（二）  本细则由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